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投标供应商应当在投标文件中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明细表及全部费用。中标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采购人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投标供应商应自行踏勘项目现场，如投标供应商因未及时踏勘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中标后无法完工，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3、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
4、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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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1
	付款方式
	预付款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40%、规划纲要成果审议通过后支付合同金额的60%。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时代广场C3号楼，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国资委“十五五”规划编制服务采购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bookmark: _Hlk16461016][bookmark: OLE_LINK13]二、项目概况
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立足安徽省省属企业“十五五”发展基础，紧扣安徽省定位，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发展等战略要求，制定契合我省省属企业实际的“十五五”规划。聚焦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监管体制优化等重点任务，研究提出可操作性强的改革方案设计。结合发展实际，开展深度调研与对标分析，形成一批重点板块和重点项目，推动省属企业高质量发展迈上崭新台阶。
三、服务需求
1.服务内容
编制《省属国资国企“十五五”发展规划》、《省属企业“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包括编制过程中调查研究、文本编制、衔接平衡、技术论证、意见征求、专家咨询、成果审查、验收报批等工作内容，按时提交相应专题成果，承担安徽省国资委“十五五”规划编制服务的总体协调工作，并配合做好国家级相关规划的编制支撑与衔接工作。
2.服务要求
全面总结“十四五”期间安徽省省属企业改革发展经验，认真梳理亮点和问题，围绕上级确定的各项工作部署和具体要求，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和人民美好生活新需要，准确把握“十五五”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新特征，提供可操作性强的战略发展及改革方案设计，科学制定“十五五”时期安徽省省属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指导安徽省省属企业高质量发展。
主要包括：
（1）分析省属企业“十四五”规划的执行情况，总结“十四五”时期安徽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经验，分析改革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2）分析研判“十五五”时期安徽国资国企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要求；
（3）研究提出“十五五”时期安徽省省属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发展目标，明确发展的重点研究领域、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工程项目；
（4）研究确定“十五五”时期安徽省属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重点举措等；
（5）研究提出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课题报告；
（6）提出保障规划顺利实施的政策措施；
（7）做好相关后续服务。
3.过程管理
（1）中标人应按响应文件中承诺的人员投入工作，在研究过程应保持人员的相对稳定，确需调整应报经采购人批准。如果中标人的人员渎职或不能胜任工作或从事其他违法活动，采购人有权书面要求更换，中标人应立即派出具有同等或以上资历的人员替换。
（2）中标人实施本项目服务过程中，采购人将对服务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中标人应无条件予以配合。当采购人认为需调用中标人的阶段性服务成果和资料时，中标人必须及时提供。
4.人员及驻点要求
驻点人员不少于4人（含项目负责人），驻点时间不少于12个月（驻点人员差旅费、食宿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中标人就近自行提供办公场所。签订合同后履约前须向招标人提供驻场人员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的近三个月社保证明文件（至少包含医疗保险）。
5.核心节点进度要求
（1）省属国资国企“十五五”发展规划
	序号
	核心节点
	任务周期

	1
	完成初稿编制
	2025年8月31日前

	2
	完成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和送审稿编制
	2026年1月31日前

	3
	完成终稿编制、成果审批、结题验收
	2026年4月30日前

	4
	配合完成各省属企业“十五五”规划文本审核等服务
	2026年6月30日前


（2）省属企业“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
	序号
	核心节点
	任务周期

	1
	完成初稿编制
	2025年8月31日前

	2
	完成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和送审稿编制
	2025年10月31日前

	3
	完成终稿编制、成果审批、结题验收
	2025年12月30日前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报价包含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
五、其他要求
1.成果要求：
向采购人提交规划成果，成果文件电子版中的文本采用Word格式，还应提交所有成果文件PDF格式电子文件。
规划编制过程中根据采购人需要及时提供中间成果资料，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能将成果文件转让或泄露给予项目无关的第三方。
2.知识产权要求：本项目所有成果文件及相关资料的知识产权全部归采购人所有。
3.本项目允许分包，分包单位数量不超过1个且属于中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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